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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学院文件  

中石大京化工〔2011〕11 号 

化学工程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生导师（班主任） 

辅导机制的实施办法 

为贯彻学校人才培养的方针政策，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高素质大学生，在现有的本科生导师制的基础上，尝试实施本科生

导师（班主任）的加强指导机制，以期进一步发挥教师在教育及学生

培养中的作用，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学习方法和专业发展方向等

方面的引导与指导作用。 

一、本科生导师（班主任）的任职条件 

1. 担任导师（班主任）的教师应有较强的责任心，严于律己，为

人师表、关心学生的成长与成才。 

2. 爱岗敬业、治学严谨、业务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有较丰富

的教学经验、熟悉被指导学生所在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培养计划；了解

学校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 

3. 原则上应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 

二、本科生导师（班主任）的配备与选派办法 

1. 自 2011 级开始，学院为每个行政班级（2011 级所有班级，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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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化工创新班与转专业班，2010 级过程卓越班）配备一名导师（班主

任），2010 级以前的导师配备不变。 

2. 导师（班主任）的选派按照敬业优先的原则，优先选派热爱教

育事业与学生工作，且有较多精力的教师担任本科生导师（班主任）。 

3. 对于学生反映较差、考核不合格的教师原则上不再选派为本科

生导师（班主任）。 

三、本科生导师（班主任）的职责 

1. 与辅导员一起引导学生创建良好的班风与学风。 

2. 关心学生的思想进步，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和成才目标，

端正专业思想和学习态度，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3. 向学生介绍大学学习和生活的特点，使学生尽快适应。 

4. 熟悉了解学生，言传身教，以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

职业道德感染学生；注重学生的个性健康发展，注重学生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的养成。 

5. 向学生介绍学科和专业的教学内容、方向和发展前沿，使学

生及时了解和明确专业的学习内容与发展方向。 

6. 针对学生个体差异，对学生选课、选择专业方向等方面进行

指导；既要尊重学生的兴趣和志向，又要注意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力

求避免所选课程知识结构散乱的现象。 

7. 鼓励和引导学生参加科技创新、社会实践等活动，扩大学生

视野，活跃创新思维，培养科研能力。 

8. 及时与辅导员、任课教师及院办公室交流，及时了解学生的

学习动态，适时给予学生帮助、指导。 

9. 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热情认真做好指导工作；每学期开学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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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必须与学生见面，制订和安排本学期的主要工作内容，并在学期中

和学期末定期与学生见面。 

10. 关注学业困难学生，对受到警示劝告的学生，给予重点指导，

帮助学生制订学习计划并督促其严格执行。 

11.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与人生规

划。 

12. 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四、本科生导师（班主任）的工作细则 

1. 在开学前两周内、期中前后、期末考试前后分别与学生至少

见面交流 1 次。 

2. 学期初介绍每学期的学习特点并提出要求；并协助辅导员开

展新生适应性教育、学业监控等，加强专业兴趣培养的力度。 

3. 学期末指导并督促学生进行期末复习，指导学生选修下学期

的课程，并对本学期学生情况进行书面总结。 

4. 及时关注学生学习动态，每学期至少随班听课 2 次。 

5. 给学生介绍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学习的特点及要求。 

6. 根据学生个人特点、考研、就业的不同情况，指导学生如何

进行专业课的选修和学习。 

7. 指导修读双学士学位、为学生转专业、考研提供咨询。 

8. 鼓励和引导学生参加科技创新、社会实践等。 

9. 指导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及时补修所缺学分，以便顺利毕业。 

10. 主动与辅导员、任课教师经常取得联系，了解学生的学习态

度、完成作业情况、学习中的困难等问题，并及时帮助解决。 

11. 协助指导学生的就业工作，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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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协助做好学生的毕业离校工作，确保学生顺利、安全离校。 

五、本科生导师（班主任）的考核 

1. 本科生导师（班主任）工作考核纳入学院教师的年度考核，

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合格获得学院相应的年度考核分值。 

2. 学院每学年评选优秀本科生导师（班主任）一次，评选比例

为本科生导师（班主任）人数的 20%。对于评选出的教师，学院颁发

本科生优秀导师（班主任）荣誉证书。 

3. 如果导师（班主任）辅导的班级学风不佳，出现大规模学生

逃课或考试作弊、大范围课程不及格现象或者较多学生受到学业警告，

视为当年导师（班主任）部分考核不合格，不能获得学院相应的年度

考核分值。 

本办法的解释权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学工程学院。本办法

自通过之日起实施。 

 

化学工程学院  

2011 年 9 月 7 日 

 

 

主题词：本科生导师、班主任、选派、职责、考核 

抄  报： 

送：院办（1）、院领导（1）、各系（所）（1） 

化学工程学院办公室                        2011 年 9 月 7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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